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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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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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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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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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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椅
燈
式
鐘
鏢
各
器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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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定
本
姓
昆
仲 

喜
認
備
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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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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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目
列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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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各
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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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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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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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随
意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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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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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何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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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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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
▲
臺
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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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說
臺
內
洋
庄
大
裸
木
椅
三
張
價
銀
約
貳
百
元 

台
山
西
村
堡
兄
弟
認
送 

演
說 5
 上
洋
庄
裡
木
橫
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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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價
約
銀 
一 百 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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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山
潮
境
河
深
祖
房
仝
人
認
送 

大
魔
議
事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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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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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
庄
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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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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廳
洋
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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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張 
毎
張
價
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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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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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酸
枝
宮
座
椅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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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邑
兄
弟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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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紀
房
用
臺
椅
全
副
價
銀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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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九
十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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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
類

大
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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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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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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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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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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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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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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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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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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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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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顧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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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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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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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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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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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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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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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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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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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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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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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之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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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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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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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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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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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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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會
議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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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交
上
交
換 8
見 
凡
與
一 
九
一
九
年
協
約
連
帶
之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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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其
協
力 
藉
保
中
國
利
益 
如
提
議
改
良
該
約 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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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允 
又
海
金
之
聯
合
委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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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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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術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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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上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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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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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宣
統
訂
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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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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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求
民
國
政
府
之

16 助 
特
于
上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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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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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後
二
時
入
公
園 
在
移
樂
堂
與
老
徐
詳
談
此
事 
徐
以
國
庫
維 

艱 
心
有
餘
而
力
不
足 
大
約
総
可
酌
爲
帮
忙
之
語
答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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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淸
宣
統
之
大
婚
典
通 
不
久
舉
行 
老
徐
特
派
蔭
昌
黃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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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人
襄
辦
清
帝
婚
儀 
已
有
正
式
公
文
送
達
淸
室
知
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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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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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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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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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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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日
屬
廷
亮
代
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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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到
京
報
吿 
謂
日
外
相
吉
田
與
小
幡
公
使 
在
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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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與
各
元
老
協
議
交
還
靑
島
之
協
定
細
目
內
容 
除
前
己
報
吿 

外
尙
有
下
列
五
項(
一)
要
求
開
放
博
山
爲
商
埠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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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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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
山
設
領
事
館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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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僑
生
命
財
產
之
保
障 A
(
四
一
博
山
礦
產 

赤*
由
中
日
合
辦(
五 
鹽
田
協
定
時
之
權
利
保
障 
用
再
電
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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